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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财务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所、实验中心、系机关： 

《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财务管理规定》已经系党政联席

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发布实施。信电系发[2009]04 号关于印发

《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财务管理规定(试行)》的通知同时作

废. 

 

 

 

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三年九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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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财务管理规定 

 

为规范我系财务行为，加强财务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

上级有关财务政策与制度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管理范围 

本规定所指的财务管理范围，是指以科管费、行政办公费、教学

管理费、继续教育创收费和教工、学生活动费为收入的主要用于教学

管理、行政办公、师生活动和人员津贴的经费，不包括科研项目、重

点学科、实验设备、岗位津贴、人才引进等专项性经费。 

二、预算制度 

学系财务实行预算制。预算坚持“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

坚持统筹兼顾、保证重点、勤俭节约。教学、科研、人事、学生活动、

工会等各条线根据本年度工作需要，提出经费预算。系办公室汇总后，

在系主管财务领导主持下，参考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收入

预计，充分协商，编制全系预算建议方案，经系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

过后执行。 

三、统一收支 

本规定范围内的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、统一管理。科研项目到校

经费总额的1%进入系级财务，另外1%进入研究所财务；研究生业务费

按一定比例进入系级财务；本科生教学业务费进入系级财务。系综合

办公室统一管理经费摺子（学生线除外），根据预算，统筹安排各类

经费支出。 



根据《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继续教育工作办法》，继续教育管理

费和招生费由系继续教育中心按国家和学校财务规定严格管理，其余

经费纳入系财务统一管理。 

各专项建设项目要按规定严格经费管理。学系要加强对专项建设

经费使用的指导与监督，帮助解决经费使用过程的实际困难，提高资

金利用率和实际成效。 

四、审批制度 

根据年度预算计划，严格审批报销手续。预算内开支由各条线分

管领导审批报销，其中单笔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，需经系党政联席会

议讨论通过。特殊情况需预算外开支，必须从严掌握，单笔支付金额

在1万元以下的，由主管财务领导签批；金额在1-3万的，由主管财务

领导商系主任后签批；金额在3万元以上，需经系党政联席会议集体

讨论通过。 

五、报告制度 

定期编制系财务报表，报表内容应包括报告期内的收入情况、支

出情况、预算执行情况，并附文字说明。 

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应向系“双代会”报告 ，接受教职工代表的

监督。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系党政联席会议。原信电系

财务管理规定（试行）自行废止。 

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

2013 年 9 月 13 日 


